
附件 1

免予处罚事项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于处罚依据

层级

B：市级

C：县级

（不含

市辖区）

1

律 师 事 务

所、基层法

律服务所无

正当理由拒

绝接受法律

援助机构指

派

1.《法律援助法》第六十二条：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

法律援助机构指派。

2.《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七条：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

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 1个月以上 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

3.《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九条：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

务所应当接受本辖区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第四十三

条：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

由法律援助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无正当理由，不接受法

律援助机构指派，经司

法行政机关指出后愿

意接受指派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

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

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

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BC



2

律 师 事 务

所、基层法

律服务所接

受指派后，

不及时安排

本所律师、

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办

理法律援助

事项或者拒

绝为本所律

师、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

者办理法律

援助事项提

供支持和保

障

1.《法律援助法》第六十二条：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二）接受指派后，不及时

安排本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或者拒绝为本所

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提供支持和保障。

2.《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七条：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

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 1个月以上 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

3.《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九条：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

务所应当接受本辖区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第四十三

条：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

由法律援助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无正当理由，不及时安

排本所律师、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办理法律

援助事项，或不为其办

理法律援助事项提供

支持和保障，经司法行

政机关指出后积极纠

正，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或危害后果轻微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

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

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

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BC



3

律 师 事 务

所、基层法

律服务所纵

容或者放任

本所律师、

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怠

于履行法律

援助义务或

者擅自终止

提供法律援

助

1.《法律援助法》第六十二条：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三）纵容或者放任本所律

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怠于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擅自终止提供法律

援助。

2.《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七条：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

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 1个月以上 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

3.《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九条：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

务所应当接受本辖区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第四十三

条：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

由法律援助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纵容或者放任本所律

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怠于履行法律援助

义务或者擅自终止提

供法律援助，经司法行

政机关指出后积极纠

正，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或危害后果轻微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

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

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

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BC



4

律师、基层

法律服务工

作者无正当

理由拒绝履

行法律援助

义务或者怠

于履行法律

援助义务

1.《法律援助法》第六十三条：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一）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法

律援助义务或者怠于履行法律援助义务。

2.《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八条：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

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 1个月以上 3个月以下停

止执业的处罚：(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

3.《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四十四条：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有关部门或组织应当对其暂缓或不予

年检、注册。第四十五条：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活动中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的处罚：

（二）无正当理由，拖延或者终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三）对承办

的法律援助事项不负责任，造成受援人重大经济损失的。

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

或者怠于履行法律援

助义务，经司法行政机

关指出后积极纠正，且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危

害后果轻微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

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

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

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BC

5

律师、基层

法律服务工

作者擅自终

止提供法律

援助

1.《法律援助法》第六十三条：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二）擅自终止提供法律援助。

2.《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八条：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

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 1个月以上 3个月以下停

止执业的处罚：(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

3.《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四十五条：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活动

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一个月以上三个

月以下的处罚：（二）无正当理由，拖延或者终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

擅自终止提供法律援

助，经司法行政机关指

出后积极纠正，且未造

成危害后果或危害后

果轻微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

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

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

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BC



6

律师、基层

法律服务工

作者收取受

援人财物

1.《法律援助法》第六十三条：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三）收取受援人财物。

2.《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八条：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

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 1个月以上 3个月以下停

止执业的处罚：(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有前款第(二)项违

法行为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违法所得的财物，可以并处所收财

物价值 1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

3.《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四十五条：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活动

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一个月以上三个

月以下的处罚：（一）收取受援人财物或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收取受援人财物价值

低于 1000 元或接受受

援人吃请，但能主动退

还违法所得，配合司法

行政机关查处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

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

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

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BC

7

公证机构及

其公证员从

事有报酬的

其他职业的

《公证法》第四十一条：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四）从事有报酬的其他职业的。

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初次从事有报酬的

其他职业；

2.没有取到违法所得；

3.没有产生不良社会

影响；

4.主动配合司法行政

机关查处，并积极主动

纠正。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

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

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

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B



8

公证机构及

其公证员为

本人及近亲

属办理公证

或者办理与

本人及近亲

属有利害关

系的公证的

《公证法》第四十一条：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

重的，对公证机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公证员处一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并可以给予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

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五）为本人及近亲属办理公证或

者办理与本人及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公证的。

满足以下五个条件：

1.初次为本人及近亲

属办理公证或者办理

与本人及近亲属有利

害关系的公证；

2.公证书内容不违法

且真实；

3.没有给当事人造成

经济损失；

4.没有产生不良社会

影响；

5.主动配合司法行政

机关查处，并积极主动

纠正。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

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

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

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B

9

律师以不正

当手段承揽

业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七条 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

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

执业三个月以下的处罚： （二）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的；

以对本人及所在律师

事务所进行不真实、不

适当宣传的方式承揽

业务的，但违法行为轻

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

政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

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

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

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BC



附件 2

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从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

管措施

层

级

1

律师、基

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

收取受援

人财物

1.《法律援助法》第六十三条：律师、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

部门依法给予处罚：（三）收取受援人财物。

2.《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八条：律师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 1个月以上 3个月以

下停止执业的处罚：(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

取财物的。有前款第(二)项违法行为的，由司

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违法所得的财物，可以并

处所收财物价值 1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

3.《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四十五条：法律

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警告并责令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给予停止执业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的处

罚：（一）收取受援人财物或牟取其他不正当

利益的。

1.收取受援人财

物价值在 3000 元

以 上 不 足 5000

元，但能主动供述

违法行为，配合司

法行政机关依法

查处的。

2.收取受援人财

物价值在 5000 元

以上，但能主动供

述违法行为，配合

司法行政机关依

法查处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

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一）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二）受他人胁

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

为的；（三）主动供述行

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四）配合行政

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

功表现的；（五）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

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的。

《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行政

处罚裁量标准（修定）》（豫

司文〔2017〕140 号）

1.收取受援人财物价值在3000

元以上不足 5000 元，拒绝或阻

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的，责令退还违法所得，停止

执业一个月以上两个月以下，

可以并处所收取财物价值１倍

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2.收取受援人财物价值在5000

元以上，拒绝或阻碍行政执法

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后果严重

的，责令退还违法所得，停止

执业三个月，可以并处所收取

财物价值３倍的罚款。

1.对违法的

律师、基层

法律服务工

作者进行批

评教育，加

强法律援助

案件办理监

管；

2.对行政处

罚工作开展

常 态 化 检

查。

BC



2

公证机构

及其公证

员从事有

报酬的其

他职业的

《公证法》第四十一条：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

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对公证机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对公证员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并可以给予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停止

执业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四）从事有报酬的其他职业的。

1.积极采取措施

消除影响；

2.未产生较大范

围不良社会影响；

3.主动配合司法

行政机关查处，积

极纠正。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

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一）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二）受他人胁

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

为的；（三）主动供述行

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四）配合行政

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

功表现的；（五）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

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的。

1.从事有报酬的其他职业，违

法所得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的，对公证机构处一万元以上

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公证

员处一千元以上一千五百元以

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

2.从事有报酬的其他职业，违

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对公证

机构处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

罚款，对公证员处二千元以上

四千元以下罚款，并可以给予

三个月以上五个月以下停止执

业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

1.对违法公

证机构、公

证员加强教

育；

2.对执业活

动加强日常

监管。

B



3

公证机构

及其公证

员为本人

及近亲属

办理公证

或者办理

与本人及

近亲属有

利害关系

的公证的

《公证法》第四十一条：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

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对公证机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对公证员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并可以给予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停止

执业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五）为本人及近亲属办理公证或者办理与本

人及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公证的。

1.对当事人造成

损失的及时赔偿

并得到当事人谅

解;

2.未产生较大范

围不良社会影响；

3.主动配合司法

行政机关查处，积

极纠正。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

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一）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二）受他人胁

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

为的；（三）主动供述行

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四）配合行政

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

功表现的；（五）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

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的。

1.为本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办理

与本人及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

公证，公证书内容违法或有失

真实，对当事人造成损失不足

五千元的，对公证机构处一万

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对公证员处一千元以上一千五

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2.为本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办理

与本人及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

公证，公证书内容违法或有失

真实，对当事人造成损失五千

元以上的，多次为本人及近亲

属办理公证或者办理与本人及

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公证，公

证书内容违法或有失真实的，

对公证机构处二万元以上四万

元以下罚款，对公证员处二千

元以上四千元以下罚款，并可

以给予三个月以上五个月以下

停止执业的处罚，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1.对违法公

证机构、公

证员加强教

育；

2.对执业活

动加强日常

监管。

B



4

律师拒绝

履行法律

援助义务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七条：律师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

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

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下

的处罚：（五）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

无正当理由拒绝

接受律师事务所

或者法律援助机

构指派的法律援

助案件的，但能够

主动纠错，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

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

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一）主动消除或者

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的；（二）受他人胁迫或

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

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行政处罚的。

根据律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

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在法

定的处罚种类及幅度的范围内

进行裁量，作出具体处罚决定。

从轻处罚时，“情节严重的”

在本情节处罚幅度范围内给予

较低档次的处罚；“情节一般

的”在本情节处罚幅度范围内

给予较低档次的处罚；不得突

破情节层级限制，将“情节严

重的”降低为“情节一般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加强管理，

强化监督，

做好对下级

司法行政机

关行政处罚

的 培 训 指

导。

BC



附件 3

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

管措施

层

级

1

律师、基层

法律服务

工作者收

取受援人

财物

1.《法律援助法》第六十三条：律师、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

部门依法给予处罚：（三）收取受援人财物。

2.《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八条：律师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 1个月以上 3个月以

下停止执业的处罚：(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

取财物的。有前款第(二)项违法行为的，由司

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违法所得的财物，可以并

处所收财物价值 1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

3.《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四十五条：法律

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警告并责令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给予停止执业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的处

罚：（一）收取受援人财物或牟取其他不正当

利益的。

1.收取受援人财物价

值在 1000 元以上不足

3000 元，但能主动退

还违法所得，主动供述

违法行为，配合司法行

政机关依法查处的。

2.收取受援人财物价

值在 3000 元以上不足

5000 元，但能主动退

还违法所得，主动供述

违法行为，配合司法行

政机关依法查处的。

3.收取受援人财物价

值在 5000 元以上，但

能主动退还违法所得，

主动供述违法行为，配

合司法行政机关依法

查处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当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应当从

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一）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的；（二）受

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三）

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

未掌握的违法行为

的；（四）配合行政

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

立功表现的；（五）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行政处罚的。

《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行政处罚裁

量标准（修定）》（豫司文〔2017〕

140号）1.收取受援人财物价值在1000

元以上不足 3000 元，不配合司法行政

机关查处，不积极纠正的，警告并责

令退还违法所得，可以并处所收取财

物价值１倍罚款。2.收取受援人财物

价值在 3000 元以上不足 5000 元，拒

绝或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的，责令退还违法所得，停止执业一

个月以上两个月以下，可以并处所收

取财物价值１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3.收取受援人财物价值在 5000 元以

上，拒绝或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

行职务，后果严重的，责令退还违法

所得，停止执业三个月，可以并处所

收取财物价值３倍的罚款。

1. 对 违

法 的 律

师、基层

法 律 服

务 工 作

者 进 行

批 评 教

育，加强

法 律 援

助 案 件

办 理 监

管；

2. 对 行

政 处 罚

工 作 开

展 常 态

化检查。

BC



2

公证机构

及其公证

员从事有

报酬的其

他职业的

《公证法》第四十一条：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

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对公证机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对公证员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并可以给予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停止

执业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四）从事有报酬的其他职业的。

1.积极采取措施消除

影响且未产生不良社

会影响；

2.主动向行政机关交

代违法行为；

3.主动配合司法行政

机关查处，并积极主动

纠正。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当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应当从

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一）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的；（二）受

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三）

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

未掌握的违法行为

的；（四）配合行政

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

立功表现的；（五）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行政处罚的。

从事有报酬的其他职业，违法所得二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1. 对 违

法 公 证

机构、公

证 员 加

强教育；

2. 对 执

业 活 动

加 强 日

常监管。

B



3

公证机构

及其公证

员为本人

及近亲属

办理公证

或者办理

与本人及

近亲属有

利害关系

的公证的

《公证法》第四十一条：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

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对公证机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对公证员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并可以给予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停止

执业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五）为本人及近亲属办理公证或者办理与本

人及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公证的。

1.积极采取措施消除

影响且未产生不良社

会影响；

2.主动向行政机关交

代违法行为；

3.主动配合司法行政

机关查处，并积极主动

纠正。

《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当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应当从

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一）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的；（二）受

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的；（三）

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

未掌握的违法行为

的；（四）配合行政

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

立功表现的；（五）

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行政处罚的。

多次为本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办理与本

人及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公证，公证

书内容不违法且真实的，给予警告，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1. 对 违

法 公 证

机构、公

证 员 加

强教育；

2. 对 执

业 活 动

加 强 日

常监管。

B



4

律师事务

所违反法

定程序办

理变更住

所事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条：律师事

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

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

予警告、停业整顿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

罚，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

务所执业证书；（二）违反法定程序办理变更

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住所、合伙

人等重大事项的；

律师事务所不按规定

程序办理律师事务所

住所事项变更报批或

者备案的，但能够主动

纠错，消除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三十二

条：当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应当从轻或

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

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

果的；（二）受他人

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

法行为的；（三）主

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

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

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五）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其他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的。

根据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的事实、性

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在法定的处

罚种类及幅度的范围内进行裁量，作

出具体处罚决定。减轻处罚时，要降

低一级情节进行处罚，“情节特别严

重的”按“情节严重的”最高档次给

予处罚；“情节严重的”按“情节一

般的”最高档次给予处罚。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加 强 管

理，强化

监督，做

好 对 下

级 司 法

行 政 机

关 行 政

处 罚 的

培 训 指

导。

BC


